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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声明 
 
 

 安全理事会主席在 2003 年 11 月 20 日安全理事会第 4865 次会议上，就安理

会审议的题为“大湖区局势”的项目，代表安理会发表声明如下： 

 “安全理事会回顾1997年 4月 22日的主席声明(S/PRST/1997/22)及其

后各项有关声明和决议要求在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主持下，在适当时机召开非

洲大湖区和平、安全、民主与发展国际会议，由大湖区和中部非洲所有国家

政府及其他有关各方参加，以期通过这些国家关系的完全正常化和制定建立

信任措施和机制等办法使区域内所有国家实现可持续和平、安全和稳定。 

 “安全理事会认为，举行拟议的会议将有助于扩大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布

隆迪和平进程所取得的进展，在该区域所有有关国家实现持久和平并促进民

族和解进程。 

 “安全理事会欢迎在筹开拟议的会议方面取得的进展，对该区域各国

2003 年 6 月在内罗毕召开国家协调员第一次会议从而启动了会议的筹备进

程表示满意，并认为现在务必加紧努力接续这一初步步骤采取行动。安理会

赞赏地注意到负责大湖区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易卜拉希马·法尔先生的简

报，并欢迎坦桑尼亚政府表示愿意担任 2004 年一次首脑会议的东道国。 

 “安全理事会鼓励有关国家政府在民间社会、邻国和发展伙伴的支持下

继续努力，基于区域性、包容各方和面向行动的办法，使会议得以成功举行。

安理会强调所有有关国家，特别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或布隆迪的邻国参加会议

的重要性，并鼓励该区域各国及早就会议的与会者达成协议。 

 “安全理事会强调，2002 年 7 月非洲统一组织洛美首脑会议通过的《关

于非洲安全、稳定、发展与合作会议的庄严宣言》、2003 年 7 月非洲联盟执

行理事会通过的《马普托决定》和 2003 年 9 月 25 日布隆迪、刚果民主共和

国、卢旺达和乌干达政府在纽约通过的《睦邻关系和合作原则宣言》以及非

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框架对拟议的会议具有重要意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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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“安全理事会呼吁该区域各国和国际社会提供持续的政治和外交支持

以及充分的技术和财政援助，以便会议得到妥善筹备、及时举行并采取有效

的后续行动。安理会赞扬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筹备拟议的会议的所有方面建

立积极的伙伴关系，并欢迎任命凯利·瓦卢比塔先生为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

大湖区问题特使。 

 “安全理事会吁请该区域各国和国际社会成员支持负责大湖区问题的

秘书长特别代表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大湖区问题特使的工作，表示感谢秘

书长不断向安理会通报该区域的事态发展并请他继续定期通报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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